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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各界近來關心國民教育之發展，為具體回應各界對於國民

教育品質之要求，期待營造更為友善之教育環境，教育部擬具「國民

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修正草案，期待透過本次之修法，讓整體
國民教育環境更加健全與完備。行政院院會今（12）日通過國教法修

正草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提供「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及地方政府組成任務編組之法源        

    為推動國民教育之政策及課程與教學相關事項，明定成立任務編

組性質之「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及相關中心（如特教中心、原教中心、

輔諮中心），各地方政府得就其財政狀況秉權責設為任務編組或常設單

位。 

二、增列教師員額編制得依相關節數配置之合理化規定 

    審酌目前國民中小學每班教師員額編制係採每班固定教師員額編

制，為真實反映教育現場需求，各地方政府得從「教師授課節數」滿

足「學生學習節數」為考量點，進而配置學校所需之教師員額。 

三、賦予學校行政組織更大的彈性調整空間 

  為因應學校組織變革及兼顧地方特性，使組織設置及分工更具

彈性，爰不定明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所設單位之名稱，僅敘明應視規

模大小，分別或合併設一級單位或二級單位，及各單位人員之設置及

任用方式。 

四、增列無國籍學生進入學校就學之法源 

    目前針對無國籍學生進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學未有相關規



定。為符應兒童人權公約，並考量其就學權益，爰增列無國籍學生入

學。 

五、強化常態編班及教學正常化監督機制 

    為符合國民教育的目標與精神，達成因材施教之理想，現行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訂有學校違反規定之處理
方式，惟為符合授權明確性之精神，於國教法增列法源依據。另為促

使學校教學正常化，爰增列地方政府建立對學校之督導及視導機制。 

六、強化學生權益之救濟制度保障 

    為符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七八四號解釋，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

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得按相關措施之

性質，依法提起申訴及再申訴等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爰明

定相關學生權益之救濟，依本法所定申訴、再申訴之程序。 

七、校長不適任事實處理及回任教師規定 

    為符合現場實務運作情形並審酌學校課務安排與校務行政運作，
新增校長任期能配合學年度之起訖時間，並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規定。另為確保不適任校長之處理機制，增列公立學校不適任校長

解聘規定。針對校長回任教師部分，增列有關校長不得回任教師之除

外情形。 

八、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海外攬才子女專班之彈性規定 

    配合行政院全球競才方案，延攬及吸引外籍人才來臺工作及生活，
並吸引本國籍之境外優秀人才回國就業，規劃設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設立海外攬才子女專班，其規劃以「外接外轉」為目標，爰彈性調整

相關規定。 


